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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臺北市傳統射箭代表隊選拔 

秩序冊 

一、依據：臺北市政府體育局113年度工作計畫。 

二、宗旨：為提倡原住民族各項傳統及擅長運動，並選拔優秀選手及教練代表本市

參加114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傳統射箭種類競賽，爭取最高榮譽。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學 

五、協辦單位：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臺北市體育總會射箭協會 

六、選拔時間：113年9月29日(星期日) 

七、選拔地點：臺北市立萬芳高中（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5巷1號）田徑場。 

八、比賽分組：少年男子組、少年女子組、青少年男子組、青少年女子組、          

公開男子組、公開女子組、耆老男子組（選手名單，附件1） 

9月29日競賽期程 

時間 上  午 備註 

0800 報到、各組弓具檢查  

0830 少年男女子組公開練習三趟  

0855 少年男女子組 12M*1、2 局  

0930 耆老組、公開男女子組公開練習三趟  

0955 耆老組、公開男女子組 18M*1、2 局  

1030 青少年男女子組公開練習三趟  

1055 青少年男女子組 15M*1、2 局  

九、競賽辦法： 

(一)比賽人數：按大會排定靶位依序發射（靶位表，附件2）。 

(二)比賽制度： 

  1、競賽種類：改良弓(有弓窗)。 

  2、依據中華民國射箭協會頒佈之最新版本射箭規則及修定條文辦理。 

(三)比賽規則： 

  1、比賽距離：耆老組、公開組18公尺、青少年組15公尺、少年組12公尺。 

  2、比賽箭數：不分性別，每人每局射6箭，共4局。 

(1)每局每人每3分鐘180秒射6箭，逾時未射出箭不可補射/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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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局完畢後，再進入到第二局，以下類推。 

(3)每位選手4局總分合計為個人分數，做為選拔依據。 

(四)競賽規定： 

  1、安全第一，請選手依裁判之口令就定位，不得任意進入比賽場地。  

  2、公開練習，於比賽場地早上8時30分開始，各組比賽前練習三趟。 

  3、比賽或練習期間，所有箭未射完畢前，選手不得進入射箭區，違規者取消

該選手資格，並以0分計算，同時該場次不得替補。〔未在公開練習時間進

入練習發射，算下一局分數計算〕 

(五)比賽器材： 

  1、由各隊自備弓箭，賽前經裁判檢查合格方可使用。 

  2、如未符合規定，團體賽時取消全隊參賽資格。 

  3、器材說明： 

(1)弓、木弓或竹弓，比賽以單體木弓或單體竹弓為主，不得使用竹、木片

層壓、弓臂與弓身連結、組合式弓。 

(2)弓長度、磅數弓弦材質不限。 

(3)不得加反曲弓稍(一體成型的材質可以彎成弓稍不可加成)、裝置各型瞄

準器，亦不得在弓窗或其他地方刻畫點線以供瞄準用。(弦線不得加裝吻

釦輔助瞄準用) 

(4)竹或木不分開、不分段、一體木或一體竹片原則下所製弓具，允許在握

把處以木或竹加強弓身結構。 

(5)箭：箭桿以箭竹取材，箭頭長釘材質不限，比賽禁止使用刀片式或三角

型箭頭，箭尾不可裝貼羽毛或其它材料，箭尾槽不得使用塑膠製品。(每

支箭在箭尾註記序號或英文名字縮寫，如「附圖一｣) 

(6)箭頭之長釘連接箭竹之前端不得黏貼膠布或其他材質。 

(7)弓箭可塗彩具原住民特色之圖騰或彩繪。 

附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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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競賽規則： 

  1、選手注意事項：（參賽選手進入射箭區時，一律攜帶箭或箭袋，限帶6支比

賽箭，未攜帶箭袋不得下場比賽）。 

  2、檢錄組唱名 3 次，選手於準備線上等待(需攜帶6支箭及箭袋)。 

  3、射場指揮口令： 

(1) 2 聲哨音響~選手就發射線預備，10秒後方可從箭袋取箭。 

(2) 1 聲哨音響~選手開始射箭，須於180秒內射完6箭。 

(3) 3 聲哨音響~選手停止射箭。依據射場指揮口令前往看靶計分→拔箭→

回置弓位置。 

  4、計分員如尚未登錄箭值時，選手嚴禁碰觸箭桿及靶紙。如選手觸碰箭桿，

該箭值以無效箭計。 

  5、選手於發射線前腳不得踩線。 

  6、參賽選手於發射線上得穿著原住民服裝（可不戴頭飾，或以布條替之），未

穿著者不得下場比賽。 

  7、經記分員紀錄箭值分數，核對分數無誤後，請參賽選手在計分表以藍筆親

筆簽名以示確認。[分數塗改未經裁判以紅色原子筆簽名更正視同無效，0

分計算] 

(七)比賽箭靶與靶架：如附圖二與附圖三之說明。 

 

 

 

 

 

 

 

 

附圖二 附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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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靶墊： 

(1)含9塊一體成型之方形發泡靶心，尺寸為44*44*14.5公分(正負2

公分)。 

(2)可排列組合成國際標準規格之132*132公分(正負4公分靶面)。 

(3)搭配不同硬度組合之pe發泡靶心，無膠合。 

(4)各面間的溝槽為4.5公分(正負2公分) 

(5)木製或鐵製外框。 

2、靶紙：約90*70公分。 

3、靶紙中心高度130公分。 

 

十、選手、教練及領隊遴選方式(前述人員不得擔任其他縣市代表隊人員) 

(一)選手名額： 

1、各組僅有1人報名無法成賽時，由選拔會議依據選手成績資料擇優遴選產

生各組代表隊選手。男子組與女子組各取4名正取，備取2名。各比賽項目

選手依比賽成績排序，第1至4名取得本市代表隊正取資格；第5、6名為備

取選手。 

(1) 少年男子組：正取4名，備取2名    (2)少年女子組：正取4名，備取2名 

(3)青少年男子組：正取4名，備取2名  (4)青少年女子組：正取4名，備取2名 

(5)公開男子組：正取4名，備取2名    (6)公開女子組：正取4名，備取2名 

(7)耆老男子組：正取4名，備取2名    (8)耆老女子組：正取4名，備取2名 

2、傳統運動種類競賽項目於報名結束後未達註冊人數時，得由體育局辦理徵

召，並經選拔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納入代表隊。 

(二)教練：依據「114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臺北市代表隊教練遴選原則(如附件

6)由入選選手之指導教練確認單統計，以選手所填帶隊教練較多之教

練擔任並依序排位，若人數相同時，以入選選手成績優異人數比例高

者為優先。  

(三) 領隊、管理：由審查暨未成賽之運動種類遴選會議遴選合適人員擔任。 

十一、審查會議： 

(一)時間：113年10月3日(星期四)全天 

(二)地點：臺北市政府體育局第一辦公室2樓會議室(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

10號) 

十二、申訴及抗議： 比賽中若有申訴及抗議，隊長可向裁判長當面提出，並填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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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事項申訴書(附件3)，由裁判長判決，比賽中未提出者，不予受理。 

十三、注意事項： 

(一) 選手參加選拔賽時必須攜帶有照片之身份證明文件(如：身份證、健保卡、

汽機車駕照、學生證等)，無攜帶身份證明文件且無法證明為本人者，不得

參加選拔賽。 

(二) 若因天候因素或其他特殊狀況影響，經承辦單位函報體育局核定後，得更

改比賽日期、賽制與賽程，選手不得異議。 

(三) 請各隊選手依據賽程表，隨時注意比賽時間準時出賽，並攜帶相關證件備

查。 

(四) 因故無法出賽，應於賽事2日前通知大會並獲同意。若未於時間內通知大會

或自行缺賽者，大會得函請選手所屬機關（單位）或學校議處。 

(五) 比賽期間如有發生疑議或糾紛等事情時，請通報大會處理。 

(六) 不配合集訓選手之懲處規定：若入選代表隊之選手無故未參加集訓者累計

三次，由教練提報體育局，將取消當年度代表隊資格，並不得報名116年全

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臺北市代表隊選拔賽。 

(七) 擔任本市代表隊選手、教練、管理、領隊等相關職務者，不得同時身兼其

他縣市相關職務。 

(八) 經選拔為代表隊選手，須於大會報名系統註冊時應繳交民國113年9月21日

至11月17日期間申請完整記事之新式戶口名簿JPG 檔或完整記事之戶籍謄

本JPG 檔，及上傳二吋彩色半身照片電子檔(照片檔) ，方屬有效。  

十四、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由臺北市政府體育局隨時修正公布之。 

十五、本章程如與114年原民運技術手冊衝突時，以114年原民運技術手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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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114年原住民族運動會臺北市傳統射箭代表隊選拔選手名單 

 

 

報名組別 姓名 人數 

少年男子組 嵐堡魯伯露、吳以恩、呂宏恩、林宇恩、豐昱昕 5人 

少年女子組 張羽彤、文韻涵、張綺恩、張語岑 4人 

青少年男子組 劉品樂、許  磊、朱宥丞、周士宬、陳信安、吳瑞喆 6人 

青少年女子組 文奕潔、林芊妤、謝睿頤、柯綵蔚、高熙媛 5人 

公開男子組 

陳建國、何明雄、邱清雄、黃天明、陳富雄、何翰忠 

林宇凡、胡俊華、黃正忠、劉銘傳、胡國輝、汪福壽 

林佳賢、周興隆、林維強  

15人 

公開女子組 
曾心渝、宋美雅、曾英美、李筱蕾、何淑華、邱英芳 

楊淑馨、石晏安 
8人 

耆老男子組 巴拉子 拿告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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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114年原住民族運動會臺北市傳統射箭代表隊選拔賽靶位表 

 

上午8：30賽程 
少年男子組  12M 
序號 單   位 姓  名 靶 位 12M 12M 12M 12M 總  分 名  次 

1  嵐堡魯伯露 1 A       

2  吳以恩 2 A       

3  呂宏恩 1 B       

4  林宇恩 2 B       

5  豐昱昕 1 C       

 
少年女子組  12M 
序號 單   位 姓  名 靶 位 12M 12M 12M 12M 總  分 名  次 

1  張羽彤 2 C       

2  文韻涵 3 A       

3  張綺恩 3 B       

4  張語岑 3 C       

 



8 

 

 

上午09：30賽程 
 

公開男子組  18M 
序號 單   位 姓  名 靶 位 18M 18M 18M 18M 總  分 名  次 

1  陳建國 1 A       

2  何明雄 2 A       

3  邱清雄 3 A       

4  黃天明 4 A       

5  陳富雄 5 A       

6  何翰忠 1 B       

7  林宇凡 2 B       

8  胡俊華 3 B       

9  黃正忠 4 B       

10  劉銘傳 5 B       

11  胡國輝 1 C       

12  汪福壽 2 C       

13  林佳賢 3 C       

14  周興隆 4 C       

15  林維強 5 C       

 

  公開女子組  18M 
序號 單   位 姓  名 靶 位 18M 18M 18M 18M 總  分 名  次 

1  曾心渝 6 A       

2  宋美雅 7 A       

3  曾英美 8 A       

4  李筱蕾 6 B       

5  何淑華 7 B       

6  邱英芳 8 B       

7  楊淑馨 6 C       

8  石晏安 7 C       

 
耆老男子組  18M 
序號 單   位 姓  名 靶 位 18M 18M 18M 18M 總  分 名  次 

1  巴拉子 拿告 8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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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30賽程 
青少年男子組  15M 
序號 單   位 姓  名 靶 位 15M 15M 15M 15M 總  分 名  次 

1  劉品樂 1 A       

2  許  磊 2 A       

3  朱宥丞 1 B        

4  周士宬 2 B       

5  陳信安 1 C       

6  吳瑞喆 2 C       

 
青少年女子組  15M 
序號 單   位 姓  名 靶 位 15M 15M 15M 15M 總  分 名  次 

1  文奕潔 3 A       

2  林芊妤 4 A       

3  謝睿頤 3 B       

4  柯綵蔚 4 B       

5  高熙媛 3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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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114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臺北市代表隊選拔 

競賽事項申訴書 

申訴事由 
 時間  

地點  

申訴事實 

 

 

 

證人/證件  

單位領隊或教練  簽名  

裁判長意見 

 

 

 

審判委員會判決

(仲裁) 

 

 

 

 

 

審判委員會(仲裁)召集人：                          （簽名） 

 

註：一、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概不受理。 

二、單位領隊簽名權，可由領隊本人或教練簽名辦理。 

 

 


